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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重新安置鑑輔會工作小組訪視會議紀錄 

【本表件為重新安置時，聯繫鑑輔會人員到校訪視後填寫】 

◼ 聯繫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◼ 訪視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◼ 會議主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記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◼ 出席人員：特教組長、資源班老師、特教班老師、普通班導師、學生法定代理人(家長)、鑑輔會人員 

職稱 簽名 職稱 簽名 

輔導主任  學生法定代理人(家長)  

特教組長  普通班導師  

資源班老師  鑑輔會人員  

特教班老師  鑑輔會人員  

一、 學生基本資料： 

學校  學生姓名  年級  

資格類別    

目前教育安置 □普通班 □集中式特教班 □特殊教育學校 □在家教育 

欲重新安置類別 □普通班 □集中式特教班 □特殊教育學校 □在家教育 

二、 申請重新安置原因： 

申請原因（請依學生情形勾選） 

□跨階段升學時，評估報告註明：先安置普通班，入學/安置後一個月需追蹤其適應情形。實際安置後明顯適應困難。 

□隨年級增加，學生在普通班的學業學習、人際互動、社會適應明顯出現困難。 

□原安置不符個案教育需求：學生因外顯表現（尤其是溝通）限制，致低估能力，如：腦性麻痺、自閉症、感官身體障礙。 

□學生能力突然改變，含改善或惡化，如：身體疾病痊癒或惡化、思覺失調造成認知或行為能力退化等。 

□其他縣市轉學生，原安置無法符合個案目前教育需求。 

□其他：（請說明） 

 現況概述 

 

  

★請學校協助完成會議紀錄，會議主席以校內與會人員為主。 

 

★請於會議結束後 2 週內將掃描檔及 word 檔寄到鑑輔會信箱

（ipspe@sec.ntpc.edu.tw）並與分機 705 聯繫。 

★會議結果會再發文給學校。 

★相關表件可至新北特教資訊網>鑑定安置>重新安置下載。 

★描述學生平時的在校表現 

★請學校協助記錄現場委員們訪視當下的觀察。 

★以條列式重點紀錄 

mailto:ipspe@sec.ntpc.edu.tw）並與分機7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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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建議事項 

學習內容 

調整節數 

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班別 科目 方式 

□普通班  □資源班  □特教班  □抽離  □外加 

□普通班  □資源班  □特教班  □抽離  □外加 

□普通班  □資源班  □特教班  □抽離  □外加 

□普通班  □資源班  □特教班  □抽離  □外加 

教學資源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□課後照顧服務  □補教教學實施方案  □攜手計畫   □夜光天使      

□高關懷輔導課程   □技藝班    □其他 

情緒行為輔導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
□由輔導組召開個案輔導(轉介)會議，確認學生需求 

□安排認輔教師／志工定期關懷談話 

□輔導教師服務 

□轉介學校社工師，協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轉介學校心理師，協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擬定行為介入方案 

□其他 

醫療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
□請學校提供相關資料供家長就醫時使用 

□請追蹤個案服藥狀況 

□建議家長尋求醫療協助 

□其他 

助理人員服務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□專案申請助理人員，協助            

□需調整助理人員協助項目、時間及方式 

相關專業服務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□職能治療   □物理治療  □語言治療  

作業調整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□口頭回答   □電腦作答 □減量 □其他： 

考試評量調整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
□特殊試場 □延長時間 □報讀服務    □獨立考場 

□口頭回答 □電腦作答 □答案卡謄錄 □英聽調整  

□放大試卷或點字試卷 □其他 

學習環境調整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
適當教室位置：□一樓教室   □靠近健康中心   □低噪音教室 

教室內環境調整：□特殊桌椅   □安排適當座位 

教室周遭無障礙設施： 

□教室靠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 □電梯/電梯卡 □斜坡道 □扶手 

其他支援服務 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□聽障巡迴輔導 □視障巡迴輔導 □轉介輔導團 □家庭教育中心諮詢 

□其他外部資源協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. 

申請特殊教育

輔導團 
□請學校自行調整 

評估輔導需求項目： 

□行政運作與規劃 □特殊教育班經營與運作 □課程與教學  

□溝通合作 □個案問題討論 □其他 

提供諮詢或到校協助處理學生下列問題： 

□攻擊行為 □自傷行為 □干擾行為 □固著行為 □戀物行為 

□不適當之社會行為 □特殊情緒困擾 □其他 

 

 

 

  

★若已勾選請學校自行調整，不用再勾選其他選項。 

★若未勾選請學校自行調整，請依照實際狀況勾選。 

★如需申請新北市國光特教輔導團到校訪視， 

可先電話諮詢中心專線:(02) 2967-8114 

中心行政人員：511、500 

輔導推廣小組：501-502 

特殊教育輔導團：504-50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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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其他建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 申請重新安置須準備文件： 

□更新智力及社會適應表現測驗資料 

□入班協助或訓練紀錄 

□助理人員服務紀錄 

□學生於普通班、資源班、集中式特教班上課表現紀錄及作業樣本 

□家長參訪欲安置環境紀錄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★條列式重點即可。 

★家長參訪紀錄請寫在「重新安置訪談紀錄表」上，確認家

長對學生轉安置事宜知情並同意，是充分了解後的決定。 

★相關表件可至新北特教資訊網>鑑定安置>重新安置下載。 

★最後請務必確認轉安置的學生已知情也同意這樣的安排。 


